民法学1教学大纲
1、 授课目标
(1) 概念：基本概念及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辨析
(2) 原理：基本原理及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辨析
(3) 制度：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2、 考试方法
(1) 课程成绩 = 平时成绩 * 50% + 期末考试成绩 * 50%
(2) 平时成绩 = 平时测验成绩50%  + 课堂表现成绩50%
(3) 平时测验成绩 = 测验1成绩 + 测验2成绩 + 测验3成绩 + 测验4成绩，折合为百分制
(4) 课堂表现成绩 = 学生讲课次数* 20分+课堂发言次数 * 5分，折合为百分制
(5) 期末考试成绩 = 判断正误10分 + 单向选择50分 + 多项选择20分 + 案例20分
说明：最终成绩客观化，没有及格率要求，不做正态分布。
3、 教学手段：讲课与案例分析及讨论相结合、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
4、 考核方法：考试

绪言：民法的性质与民法方法论
引子：民法与市民生活
1、 民法是市民法
2、 民法是私法
3、 [bookmark: _GoBack]民法是权利法
4、 小结：民法是什么？
民法典与民法法律渊源
1、 民法法典化的历史与现代
2、 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
民法原则
1、 民法典•民法总则的规定
2、 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逻辑
3、 诚实信用原则
4、 公序良俗原则

民事权利
1、 民事法律关系
2、 民事权利原理
3、 人身权与财产权
4、 绝对权与相对权
5、 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
6、 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权利主体——自然人
1、 民事权利能力
2、 民事行为能力
3、 监护
4、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5、 人格权
6、 住所

权利主体——法人
1、 法人概述
2、 法人的民事能力
3、 法人的分类
4、 法人的机关
5、 法人的住所
6、 法人的消灭
法律行为
1、 法律行为概述
2、 法律行为的分类
3、 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4、 意思表示（打赌赠与红旗汽车案。戏谑？）
5、 意思表示的瑕疵
6、 法律行为的效力：无效、可撤销与效力未定
7、 法律行为的条件和期限

代理
1、 代理概述
2、 代理的分类
3、 代理权
4、 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诉讼时效
1、 诉讼时效概述
2、 诉讼时效的效力和客体
3、 诉讼时效的期间：中断、中止、延长
4、 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果：抛弃与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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